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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室教師評鑑細則 

中華民國96年10月31日室教評會通過 

中華民國101年9月5日室教評會通過 

   中華民國107年3月5日院教評會通過 
         107年3月21日 校長核定 

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室教評會通過 

  111年6月22日 校長核定 

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室教評會通過 
113年1月18日 校長核定 

第一條    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室教師評鑑細則(以下簡稱本細則)依據本校教師 

  評鑑辦法及本院院級教師評鑑準則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室專任教師任教授或副教授每滿五學年，自第六學年起需接受評

鑑，評鑑之結果通過者，每隔五年再實施再評鑑；講師或助理教授

每滿四學年，自第五學年起需接受評鑑，評鑑之結果通過者，每隔

四年再實施再評鑑。本細則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、研究、輔導及服

務等項目。評鑑方式得包括本室評鑑、教師自評、教師同儕評鑑、

學生評鑑與其他評鑑。評鑑總成績達七十分（含）為通過，其未通

過者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之。 

第三條    教師評鑑項目如下： 

一、教學：（50%） 

（一）教學時數合乎基本規定。 

（二）教學評鑑。（採學校教學評鑑結果，教學項目包括：教學內

容、技巧與方法、態度等細目。） 

（三）教師互評。 

（四）其他教學事項。（支援本校開設各種班別） 

二、研究：（30%） 

（一）發表於校方核定之優良刊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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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發表於公開出版之學術性專書。 

（三）獲得國內、外研究機構之研究計畫或獎勵。 

（四）發表於校方核定外之國內、外刊物。 

（五）公開發表於學術研討會。 

（六）參加全國性運動比賽（含大專教職員比賽並需檢附1千字以 

上成果報告書）。 

（七）參加全國性運動比賽榮獲前三名。 

（八） 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運動比賽並需檢附1千字以上成果報告

書。 

（九）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運動比賽榮獲前三名。 

（十）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運動比賽榮獲第四名至第八名。 

（十一）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運動比賽榮獲佳績(需檢附1千字以

上技術成果報告書)。 

三、輔導及服務：(20%) 

（一）擔任本校二級以上行政主管。 

（二）擔任本校導師。 

（三）協助體育室行政相關事務。 

（四）負責指導訓練本校學生運動代表隊。 

（五）擔任本校各項委員會委員。 

（六）負責輔導本校教職員工運動俱樂部、運動社團與運動育樂

營。 

（七）參與校外各項體育性服務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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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擔任國內外期刊、研討會等論文審查委員或研究所學位論

文口試委員。 

（九）受邀至政府機構、民間團體、大專校院(含本校) 及產業界

等做專業演講或評審者。 

第四條 本室免受評鑑之專任教師悉依本院院級教師評鑑準則第四條免受評

鑑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五條 本室依本細則訂定評鑑細則表(如附表)，敘明評鑑項目、評鑑方式、 

計分標準等，由本室專任教師提供有關資料、文件，每年三月一日

之前送達本室教師評審委員會，本室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三月

十五日前完成評鑑，將評鑑結果送交院級評審委員會。   

第六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，悉依院級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細則經室教評會通過，報請本院院務會議核備及陳請校長核定後

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 

 


